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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建筑内部装修防火施工及验收规范

GB50354－2005 （自 2005 年 8 月 1 日起实施）

1 总则

1.0.1

为防止和减少建筑火灾危害，保证建筑内部装修工程防火施工质量符合防火设计要求，制定

本规范。

1.0.2

本规范适用于工业与民用建筑内部装修工程的防火施工与验收。本规范不适用于古建筑和

木结构建筑的内部装修工程的防火施工与验收。

1.0.3

建筑内部装修工程的防火施工与验收，应按装修材料种类划分为纺织织物子分部装修工程、

木质材料子分部装修工程、高分子合成材料子分部装修工程、复合材料子分部装修工程及其

他材料子分部装修工程。

1.0.4

建筑内部装修工程的防火施工与验收，除执行本规范的规定外，尚应符合现行国家有关标

准的规定。

2 基本规定

2.0.1

建筑内部装修工程防火施工(简称装修施工)应按照批准的施工图设计文件和本规范的有关

规定进行。

2.0.2

装修施工应按设计要求编写施工方案。施工现场管理应具备相应的施工技术标准、健全的

施工质量管理体系和工程质量检验制度，并应按本规范附录 A 的要求填写有关记录。

2.0.3

装修施工前，应对各部位装修材料的燃烧性能进行技术交底。

2.0.4

进入施工现场的装修材料应完好，并应核查其燃烧性能或耐火极限、防火性能型式检验报告、

合格证书等技术文件是否符合防火设计要求。核查、检验时，应按本规范附录 B 的要求填写

进场验收记录。

2.0.5

装修材料进入施工现场后，应按本规范的有关规定，在监理单位或建设单位监督下，由施

工单位有关人员现场取样，并应由具备相应资质的检验单位进行见证取样检验。

2.0.6

装修施工过程中，装修材料应远离火源，并应指派专人负责施工现场的防火安全。

2.0.7

装修施工过程中，应对各装修部位的施工过程作详细记录。记录表的格式应符合本规范附录

C的要求。

2.0.8

建筑工程内部装修不得影响消防设施的使用功能。装修施工过程中，当确需变更防火设计时，

应经原设计单位或具有相应资质的设计单位按有关规定进行。

2.0.9

装修施工过程中，应分阶段对所选用的防火装修材料按本规范的规定进行抽样检验。对隐蔽

工程的施工，应在施工过程中及完工后进行抽样检验。现场进行阻燃处理、喷涂、安装作业

的施工，应在相应的施工作业完成后进行抽样检验。

3 纺织织物子分部装修工程

3.0.1

用于建筑内部装修的纺织织物可分为天然纤维织物和合成纤维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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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2

纺织织物施工应检查下列文件和记录：

1 纺织织物燃烧性能等级的设计要求；

2 纺织织物燃烧性能型式检验报告，进场验收记录和抽样检验报告；

3 现场对纺织织物进行阻燃处理的施工记录及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3.0.3

下列材料进场应进行见证取样检验：

1 B1、B2 级纺织织物；2 现场对纺织织物进行阻燃处理所使用的阻燃剂。

3.0.4 下列材料应进行抽样检验：

1 现场阻燃处理后的纺织织物，每种取 2m；2 检验燃烧性能；3 施工过程中受湿浸、

燃烧性能可能受影响的纺织织物，每种取 2m

2 检验燃烧性能。

Ⅰ 主控项目

3.0.5

纺织织物燃烧性能等级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验方法：检查进场验收记录或阻燃处理记录。

3.0.6

现 场 进 行 阻 燃 施 工 时 ，应 检 查 阻 燃 剂 的 用 量 、适 用 范 围 、操 作 方 法 。阻

燃 施 工过程中，应使用计量合格的称量器具，并严格按使用说明书的要求进行施工。阻燃剂必须完全

浸透织物纤维，阻燃剂干含量应符合检验报告或说明书的要求。

检验方法：检查施工记录。

3.0.7

现场进行阻燃处理的多层纺织织物，应逐层进行阻燃处理。

检验方法：检查施工记录。隐蔽层检查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涂刷或浸渍后的木材阻燃剂的干含量应符合检验报告或说明书的要求。

检验方法：检查施工记录及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4.0.10

木质材料表面粘贴装饰表面或阻燃饰面时，应先对木质材料进行阻燃处理。

检验方法：检查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4.0.11

木质材料表面进行防火涂料处理时，应对木质材料的所有表面进行均匀涂刷，且不应少于 2

次，第二次涂刷应在第一次涂层表面干后进行；涂刷防火涂料用量不应少于

500g/m
2
。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施工记录。

Ⅱ 一般项目

4.0.12

现场进行阻燃处理时，应保持施工区段的洁净，现场处理的木质材料不应受污染。

检验方法：检查施工记录。

4.0.13

木质材料在涂刷防火涂料前应清理表面，且表面不应有水、灰尘或油污。

检验方法：检查施工记录。

4.0.14

阻燃处理后的木质材料表面应无明显返潮及颜色异常变化。

检验方法：观察。

5 高分子合成材料子分部装修工程

5.0.1

用于建筑内部装修的高分子合成材料可分为塑料、橡胶及橡塑材料。

5.0.2

高分子合成材料施工应检查下列文件和记录：

1 高分子合成材料燃烧性能等级的设计要求；

2 高分子合成材料燃烧性能型式检验报告、进场验收记录和抽样检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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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现场对泡沫塑料进行阻燃处理的施工记录及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5.0.3

下列材料进场应进行见证取样检验：

1 B1、B2 级高分子合成材料；

2 现场进行阻燃处理所使用的阻燃剂及防火涂料。

5.0.4

现场阻燃处理后的泡沫塑料应进行抽样检验，每种取 0.1m

3 检验燃烧性能。

I 主控项目

5.0.5

高分子合成材料燃烧性能等级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验方法：检查进场验收记录。

5.0.6

B1、B2 级高分子合成材料，应按设计要求进行施工。

检验方法：观察。

5.0.7

对具有贯穿孑 L 的泡沫塑料进行阻燃处理时，应检查阻燃剂的用量、适用范围、操作方法。阻

燃施工过程中，应使用计量合格的称量器具，并按使用说明书的要求进行施工。必须使泡沫塑料被阻燃剂

浸透，阻燃剂干含量应符合检验报告或说明书的要求。

检验方法：检查施工记录及抽样检验报告。

5.0.8

顶棚内采用泡沫塑料时，应涂刷防火涂料。防火涂料宜选用耐火极限大于 30min

的超薄型钢结构防火涂料或一级饰面型防火涂料，湿涂覆比值应大于 500g／m
2
。

涂刷应均匀，且涂刷不应少于 2 次。

检验方法：观察并检查施工记录。

5.0.9

塑料电工套管的施工应满足以下要求：

1 B2 级塑料电工套管不得明敷；

2 B1 级塑料电工套管明敷时，应明敷在 A 级材料表面；

3 塑料电工套管穿过 B1 级以下(含 B1 级)的装修材料时，应采用A级材料或防火封堵密封件严密

封堵。

检验方法：观察并检查施工记录。

Ⅱ 一般项目

5.0.10

对具有贯穿孔的泡沫塑料进行阻燃处理时，应保持施工区段的洁净，避免其他工种施工。

检验方法：观察并检查施工记录。

5.0.11

泡沫塑料经阻燃处理后，不应降低其使用功能，表面不应出现明显的盐析、返潮和变硬等现

象。

检验方法：观察。

5.0.12

泡沫塑料进行阻燃处理过程中，应保持施工区段的洁净；现场处理的泡沫塑料不应受污染。

检验方法：观察并检查施工记录。

6 复合材料子分部装修工程

6.0.1

用 于 建 筑 内 部 装 修 的 复 合 材 料 ，可 包 括 不 同 种 类 材 料 按 不 同 方 式 组 合 而

成 的 材料组合体。

6.0.2

复合材料施工应检查下列文件和记录：

1 复合材料燃烧性能等级的设计要求；

2 复合材料燃烧性能型式检验报告、进场验收记录和抽样检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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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现场对复合材料进行阻燃处理的施工记录及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6.0.3

下列材料进场应进行见证取样检验：

1 Bl、B2 级复合材料；

2 现场进行阻燃处理所使用的阻燃剂及防火涂料。

6.0.4

现场阻燃处理后的复合材料应进行抽样检验，每种取 4m2检验燃烧性能。

主控项目

6.0.5

复合材料燃烧性能等级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验方法：检查进场验收记录。

6.0.6

复合材料应按设计要求进行施工，饰面层内的芯材不得暴露。

检验方法：观察。

6.0.7

采用复合保温材料制作的通风管道，复合保温材料的芯材不得暴露。当复合保温材料芯材的

燃烧性能不能达到 Bl 级时，应在复合材料表面包覆玻璃纤维布等不

燃性材料，并应在其表面涂刷饰面型防火涂料。防火涂料湿涂覆比值应大于 500g

／m
2
，且至少涂刷 2次。

检验方法：检查施工记录。

7 其他材料子分部装修工程

7.0.1

其他材料可包括防火封堵材料和涉及电气设备、灯具、防火门窗、钢结构装修的材料。

7.0.2

其他材料施工应检查下列文件和记录：

1 材料燃烧性能等级的设计要求；

2 材料燃烧性能型式检验报告、进场验收记录和抽样检验报告；

3 现场对材料进行阻燃处理的施工记录及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7.0.3

下列材料进场应进行见证取样检验：

1 B1、B2 级材料；

2 现场进行阻燃处理所使用的阻燃剂及防火涂料。

7.0.4

现场阻燃处理后的复合材料应进行抽样检验。

主控项目

7.0.5

材料燃烧性能等级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验方法：检查进场验收记录。

7.0.6

防火门的表面加装贴面材料或其他装修时，不得减小门框和门的规格尺寸，不得降低防火门

的耐火性能，所用贴面材料的燃烧性能等级不应低于 B1 级。

检验方法：检查施工记录。

7.0.7

建筑隔墙或隔板、楼板的孔洞需要封堵时，应采用防火堵料严密封堵。采用

防火堵料封堵孔洞、缝隙及管道井和电缆竖井时，应根据孔洞、缝隙及管道井和电缆竖井所

在位置的墙板或楼板的耐火极限要求选用防火堵料。

检验方法：观察并检查施工记录。

7.0.8

用于其他部位的防火堵料应根据施工现场情况选用，其施工方式应与检验时的方式一致。防

火堵料施工后必须严密填实孔洞、缝隙。

检验方法：观察并检查施工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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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9

采用阻火圈的部位，不得对阻火圈进行包裹，阻火圈应安装牢固。

检验方法：观察并检查施工记录。

7.0.10

电气设备及灯具的施工应满足以下要求：

1 当有配电箱及电控设备的房间内使用了低于 B1 级的材料进行装修时，配电箱

必须采用不燃材料制作；

2 配电箱的壳体和底板应采用 A级材料制作。配电箱不应直接安装在低于 B1 级的装修

材料上；

3 动力、照明、电热器等电气设备的高温部位靠近 B1 级以下(含 B1 级)材料或导

线穿越 B1 级以下(含 B1 级)装修材料时，应采用瓷管或防火封堵密封件分隔，并用岩棉、玻

璃棉等 A 级材料隔热；

4 安装在 B1 级以下(含 B1 级)装修材料内的配件，如插座、开关等，必须采用防火封堵密封件

或具有良好隔热性能的 A 级材料隔绝；

5 灯具直接安装在 B1 级以下(含 B1 级)的材料上时，应采取隔热、散热等措施；

6 灯具的发热表面不得靠近 B1 级以下(含 B1 级)的材料。

检验方法：观察并检查施工记录。

8 工程质量验收

8.0.1

建筑内部装修工程防火验收(简称工程验收)应检查下列文件和记录：

1 建筑内部装修防火设计审核文件、申请报告、设计图纸、装修材料的燃烧性能设计

要求、设计变更通知单、施工单位的资质证明等；

2 进场验收记录，包括所用装修材料的清单、数量、合格证及防火性能型式检验报告；

3 装修施工过程的施工记录；

4 隐蔽工程施工防火验收记录和工程质量事故处理报告等；

5 装修施工过程中所用防火装修材料的见证取样检验报告；

6 装修施工过程中的抽样检验报告，包括隐蔽工程的施工过程中及完工后的抽样检验

报告；

7 装修施工过程中现场进行涂刷、喷涂等阻燃处理的抽样检验报告。

8.0.2

工程质量验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技术资料应完整；

2 所用装修材料或产品的见证取样检验结果应满足设计要求；

3 装 修 施 工 过 程 中 的 抽 样 检 验 结 果 ，包 括 隐 蔽 工 程 的 施 工 过 程 中 及

完 工 后 的 抽 样检验结果应符合设计要求；

4 现场进行阻燃处理、喷涂、安装作业的抽样检验结果应符合设计要求；

5 施工过程中的主控项目检验结果应全部合格；

6 施工过程中的一般项目检验结果合格率应达到 80％。

8.0.3

工程质量验收应由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组织施工单位项目负责人、监理工程师和设计单位

项目负责人等进行。

8.0.4

程质量验收时可对主控项目进行抽查。当有不合格项时，应对不合格项进行整改。

8.0.5

工程质量验收时，应按本规范附录 D 的要求填写有关记录。

8.0.6

当装修施工的有关资料经审查全部合格、施工过程全部符合要求、现场检查或抽样检测结

果全部合格时，工程验收应为合格。

8.0.7

建设单位应建立建筑内部装修工程防火施工及验收档案。档案应包括防火施工及验收全过程

的有关文件和记录。


